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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3tz/t20130924_560038.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全国涉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全国涉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全国涉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全国涉企    

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    

  

发改价监[2013]177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

委、物价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清费正税和简政放权

工作要求，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作风转变，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减轻企业负担，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检查

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一一一、、、、检查工作部署检查工作部署检查工作部署检查工作部署    

    （一）专项检查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开始，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结束。检查的范围

是具有涉企收费行为的政府部门（含下属单位）及行业 2012 年以来的收费行为（具

有连续性的重大、典型乱收费行为可以追溯到上一年度）。 

    （二）此次专项检查重点对建设、交通、环保、工商、消防、商业银行等部门和行

业开展检查。特别是要突出对涉及中小微企业乱收费行为的查处。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研究确定本地区的重点检查部门及行业。 

    （三）专项检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具体组

织实施，主要采取下查一级、交叉检查等方式开展检查。为加强对检查工作的组织指

导，推动检查工作深入开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组织部分省（区、市）开展交叉检查。 

    二二二二、、、、检查重点内容检查重点内容检查重点内容检查重点内容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以国家减轻企业负担政策为主线，重

点查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以下行为： 

    （一）国家明令取消及免征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收费的； 

    （三）分解收费项目收费、重复收费、扩大范围收费、延长收费时限收费的； 

    （四）不执行优惠、减免政策规定多收费的； 

    （五）擅自将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的，或通过第

三方变相强制收取的； 

    （六）通过电子政务平台违规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的； 

    （七）商业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强制收费、以捆绑等方式变相强制收费的； 

    （八）商业银行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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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行业协会利用行政职能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的； 

    （十）其它企业反映强烈的违规收费行为。 

       三三三三、、、、检查工作要求检查工作要求检查工作要求检查工作要求    

    （（（（一一一一））））加强协调配合加强协调配合加强协调配合加强协调配合。。。。清费治乱减负工作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大局，各级价格主

管部门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监察、建设、交通、环保、工商、消防、人

民银行、银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支持和配合。对于检查发现的违规收

费问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汇报、通报，督促有关单位整改落实到位，

提出完善清费治乱减负体制机制的建议。 

    （（（（二二二二））））解决重点问题解决重点问题解决重点问题解决重点问题。。。。涉企收费存在的问题隐蔽性强，以经营服务性收费名义出现

的问题日益突出，涉及的关联性中介机构较多，务必做好前期调查，摸清线索，有的

放矢。要通过此次检查，重点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在贷款过程中强制收费、只收费不

服务少服务，将收费作为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前置条件等乱收费问题。要全面梳理检

查发现的问题，逐项跟踪整改情况，切实做到检查一个部门，规范一个部门。 

    （（（（三三三三））））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行政。。。。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开展检查，严格遵

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自律。各级

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清退工作，督促有关单位依法将多收费用退还给企业，切实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对于抗拒检查、弄虚作假、屡查屡犯的，要在新闻媒体予以公开

曝光。 

    （（（（四四四四））））做好工作总结做好工作总结做好工作总结做好工作总结。。。。检查期间，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每月以简报形式

向我委（价监局）报送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反映工作动态和成果。检查工作结束

后，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汇总检查发现的问题，分析问题成因，提出

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和完善相关政策的建议，并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前将书面总结报告

和统计表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附件：全国涉企收费专项检查统计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 年 9 月 14 日 

 


